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
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排水防涝

设施建设工程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概况
红寺堡区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，主要改建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长853.5米、宽17米，配套雨水、污水、路灯等基础设施，项目概算投资1379.32万元。截至2023年年底，完成原有人行道拆除，雨水管道沟槽开挖、管道安装工作，正在进行管道沟槽回填及检查井施工作业。根据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灾后重建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专项（排水设施方向）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宁发改投资〔2023〕425 号，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765万元。资金按照施工进度合理支付，已支付613.3091万元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中央预算内下达转移支付资金765万元，已全部到位，按照项目进度情况实际支付率80%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，无违纪违规问题。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，坚持专款专用，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红寺堡区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，主要改建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长853.5米、宽17米，配套雨水、污水、路灯等基础设施，项目概算投资1379.32万元；该项目截至2023年年底，完成原有人行道拆除，雨水管道沟槽开挖、管道安装工作，正在进行管道沟槽回填及检查井施工作业。资金按照施工进度合理支付，产出指标、计划管理指标、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，高标准的完成了年度总体目标任务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1.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1个；2.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为100%；3.中央预算内投资已支付613.3091万元，支付率为80%；4.总投资完成率完为75%；5.项目开工率为100%；6.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为0；7.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为0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红寺堡区太阳山路（杞福街－人民街）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程未偏离绩效目标。我局通过对绩效目标设定情况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，较好的完成了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灾后重建和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专项（排水设施方向）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绩效目标评价任务，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、未发现法律风险，项目公开招标投标规范有序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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